
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学术活动举办流程
（试行）
一、前期准备
1. 《国家治理学院学术活动审批表》、《西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活动申报表》填写：表格涉及题目、时间、地点（一般讲座地点在学院）、主要议题等具体内容，主办教师须填写完整并经相关负责人签字。按照学校规定时间一并上交到学院学科办公室。（负责人：主办教师）

2.《国家治理学院学术活动审批表》《西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活动申报表》的审批：《国家治理学院学术活动审批表》由学院相关负责人审批；《西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活动申报表》报学校社科处、宣传部、外事处、保卫处等进行审批。（负责人：学科办）

3.微信推送和LED屏、PPT、席签制作。（负责人：主办老师；协助人：学科办、信息办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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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讲座当天
1.确认LED屏正常播放。（负责人：信息办）

2.会场布置及讲座组织：席签位置摆放、电脑、音响调试、ppt播放，矿泉水，并组织学生入座。制作海报或席签时，须打上学院的院训和logo，学院的院训、logo的矢量图可联系学科办公室。（负责人：主办教师；协助人：学科办、信息办）

3.会议开展。（负责人：主办教师）

4.会议新闻：主办教师提供新闻稿初稿，行政分管领导初审，再经党务秘书、分管副书记审定，以防出现常识和意识形态错误。（负责人：主办教师、组织员）

三、讲座后续
1.费用报销。主办老师按照学术活动经费实际发生情况据实报销（按学校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执行）。若有讲座费、劳务费等，须先请示学院主要领导，并将专家的姓名、单位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等信息交学科办登记，行政办录入报销。（负责人：学科办、行政办）

2.新闻稿发布：主办教师把经审定后的新闻稿发给学科办，学科办负责发布。（负责人：组织员、学科办）


